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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今年
1月4日， 我正式从原单位离职。
原单位的考核周期是每年的1月
至12月， 单位按照惯例今年每个
人的年终奖仍然是两万元， 1月
10日其他人的均已到账。 可是，
我的却一分没有， 我向原单位咨
询， 单位人事部门说， 公司领导
交代， 年终奖没我的份？ 请问这
样做， 合理吗？

职工

律师解答：

年终奖是指行政机关、 企事
业单位等扣缴义务人根据其全年
经济效益和对雇员全年工作业绩
的综合考核情况， 向雇员发放的
一次性奖金， 也包括年终加薪、
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
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的年薪和绩
效工资。

根据 《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
总额组成的规定》 的规定， 年终
奖作为奖金的一种， 系工资的一
部分 ， 属于劳动报酬的范畴 。
《劳动合同法》 第30条规定： 用
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
国家规定，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

综上可知 ， 是否发放年终
奖， 一定程度上属于用人单位的
工资自主权， 但是如果劳动合同
或者公司规章制度里有员工年终
奖数额或者计算方式， 且劳动者
付出了劳动， 就应该得到相应的
年终奖金。 因此， 如果您付出了
劳动并且符合公司发放年终奖的
要求， 公司就应当按照约定向您
发放年终奖。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主任
常卫东

《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
组成的规定》 第4条规定： “工
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 ：
（一） 计时工资； （二） 计件工
资； （三） 奖金； （四） 津贴和
补贴 ； （五 ） 加班加点工资 ；
（六）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第7条规定： “奖金是指支付给
职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
的劳动报酬。 包括： （一） 生产
奖； （二） 节约奖； （三） 劳动
竞赛奖； （四） 机关、 事业单位
的奖励工资； （五） 其他奖金。”

《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总
额组成的规定〉 若干具体范围的
解释》 第2条规定： “关于奖金
的范围…… （一） 生产 （业务）
奖包括超产奖 、 质量奖 、 安全
（无事故） 奖、 考核各项经济指
标的综合奖、 提前竣工奖、 外轮
速遣奖 、 年终奖 （劳动分红 ）
等。”

法律链接：

如果劳资双方有约定
则年终奖应按约定发

年终奖到账前员工离职
单位拒绝发放，合法吗？

■农民工受雇干活坠楼摔断腿
■雇主和包工头被判连带赔偿
■包工头跑路雇主被执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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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伤伤农农民民工工打打赢赢官官司司包包工工头头跑跑路路
朝朝阳阳法法院院强强执执 雇雇主主赔赔偿偿1155万万

来京务工的湖北农民韦某在朝阳区
南郎家园一楼顶为房主张先生搭建鸽子
窝时， 不慎坠楼摔断了腿， 达到十级伤
残。 事发后， 朝阳法院判决包工头吴某、
房主张先生连带赔偿韦某15万余元。 但
因二被告迟迟拒不给钱， 2015年1月4日
上午， 朝阳法院强制执行， 结果房主张
先生被法官田强从家中 “请” 到法院。

当日下午， 张先生便将15万余元案款
及迟延履行利息共计18万元打入法院账
户， 韦某的赔偿款有了着落。 执行中，
法官田强针对此案中的相关法律问题，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案情回顾
受雇帮搭鸽子窝
农民工坠楼摔断腿

来京务工的韦某40多岁， 湖
北省浠水县竹瓦镇人。 2011年4
月26日， 韦某随包工头吴某到朝
阳区南郎家园一栋六层高的居民
楼顶露台， 为房主张先生违建鸽
子房， 不慎坠落摔断了左腿， 后
经鉴定为伤残等级十级。

事发后， 韦某为治疗及伤残
鉴定共支付相关费用 55800元 ，
而这期间包工头吴某仅给了韦某
9500元赔偿款 。 韦某是农业户
口， 兄妹5人， 家中尚有77岁无
生活来源的老母亲， 经济十分困
难， 住院治疗的费用， 多是东借
西借凑来的。 由于得不到赔偿，
韦某将包工头吴某及房主张先生
告上朝阳法院， 要求二人承担连
带责任， 赔偿其医疗费、 住院伙
食补助费、 营养费、 护理费、 残
疾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 精
神损害抚慰金 、 误工费 、 鉴定
费、 交通费等。

第一次开庭时， 包工头吴某
到庭应诉， 而房主张先生既没露
面， 也没提交书面答辩书， 更未
向法庭说明不到庭的理由。

庭审中吴某说 ， 2011年4月
24日， 房主张先生找到他， 让他
在张先生房屋上面的露台内用彩
钢板搭建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
子 ， 用于养鸽子 ， 预付款 3000
元， 剩余3000元在完工后给付 。
当日， 吴某拿到张先生给的3000
元预付款后， 找到韦某， 让韦某
进行施工 。 并答应给韦某 3200
元。 “我先给韦某2000元， 说剩
余款项完工后再给付。 2011年4
月26日 ， 我将韦某带到张先生
家， 介绍双方认识， 之后我便离
开 。 因我与韦某之间系劳务关
系， 对事故发生我与韦某、 张先
生都存在过错， 故我同意承担三
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包工头吴
某答辩说。

第一次开庭后不久， 法院又
再次开庭 。 尽管事先已经向吴
某、 张先生发出了开庭传票、 打
了电话， 可开庭时， 二位被告都
没来， 也没告知不出庭的理由，
法院只得依法缺席审理。

法官经审理查明认定， 房主

张先生为建鸽子房， 与包工头吴
某经协商达成口头施工事宜， 后
包工头吴某联系到原告韦某， 让
其进行施工 ， 并约定劳务费数
额。

2011年4月26日 ， 韦某在对
上述工程进行施工过程中， 从6
层楼的高处摔下受伤 ， 伤残十
级。 同时， 法官仔细核对韦某住
院治疗期间的各种费用单据、 伤
残等级鉴定证明、 韦某母亲所在
村民委员会、 派出所开具的其母
无经济来源 ， 由子女赡养的证
明， 确认这些证明合法有效。

法院判决
被判连带赔偿
包工头和雇主拒不执行

2012年10月18日 ， 在吴某 、
张先生经合法传唤， 无正当理由
拒不出庭应诉的情况下， 朝阳法
院依法缺席作出判决。

法院认为， 按法律规定， 雇
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
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
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
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发包人、 分
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
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
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 应当与
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中 ， 韦某系吴某所雇
佣， 双方形成雇佣关系。 韦某在
施工中摔伤， 吴某作为雇主， 应
当对韦某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房主张先生将在楼顶搭房的
工作交吴某， 属违法指示工作任
务， 张先生应当与吴某对给韦某
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吴某
主张韦某对损害发生存在过错，
法院不予采纳。 诉讼中， 韦某在
扣减吴某给付的赔偿款 9500元
后， 要求吴某、 张先生赔偿医疗
费45488.51元， 法院予以支持。

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吴某 、
张先生连带赔偿韦某医疗费、 住
院伙食补助费 、 营养费 、 护理
费、 残疾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
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 误工费、
鉴定费 、 交通费 ， 共计15万余
元。

判决生效后， 韦某曾多次找
被告要求赔偿未果。 无奈之下，
韦某向朝阳法院执行庭递交了强
制执行申请。 朝阳法院执行庭法

官田强， 负责这起强制执行案。

案件执行
法院对雇主强执
15万元案款很快到账

2015年1月4日， 今年第一个
工作日。 上午9时许， 田强法官
在此前多次打电话、 上门贴执行
公告、 邮寄送达起诉书等一切督
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无
效后， 开着警车带着法警， 来到
朝阳区南郎家园一栋居民楼， 对
被执行人张先生实施强制执行。

敲开张先生家门后， 田强法
官拿出相关法律文书， 向张先生
明示因他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
决， 法院强制执行。 面对法官，
张先生称根本不知道法院的判
决 ， 没有接到过法院的开庭通
知， 韦某也从没找他要过钱。 同
时还强调， 钱不是问题， 别说十
几万 ， 就是再多的钱也拿的出
来。 张先生的妻子也表示他们完
全有支付能力， 只是不明白哪来
的判决。 最后在法官要求下， 张
先生坐警车来到法院， “了解”
案情。

到法院后， 田强法官在一间
办公室坐下， 与张先生面对面谈
话。 此刻张先生手中还不停地揉
着两个核桃。

“判决书要是送给了我 ， 我
全认账 。 今天不管多少钱我都
给， 保证十分钟进你的账户。 可
我什么都不知道”。 张先生坚称
不知道判决书的事， 而且还说，
韦某受伤后， 他还去医院看过一
次， 韦某当时也没提赔钱的事，
同时强调， 出事时， 他看见韦某
没系安全带站在楼顶， “我还让
他先别打， 我去小区物业给他借
安全带。 没想到我刚走一会儿，
韦某在钢板上刚打了几个眼儿就
掉下来了。 最后强调， 他同意赔
偿， 但他、 包工头、 韦某要按责
任比例划分赔偿数额， 因为韦某
没系安全带干活， 也要承担一定
责任。

谈话中， 田强法官首先向张
先生进行普法， 告诉张先生， 他
对韦某受伤赔偿一案要求划分赔
偿责任， 是他的权利。 但是这与
韦某手中法院已经生效的赔偿判
决书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现
在韦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生

效判决， 合理合法， 法院支持，
张先生若不配合， 法院可以采取
冻结账户强行划扣的法律措施。
同时法官还告诉张先生， 他支付
赔偿款后， 可以另行起诉， 请求
法院确认在韦某摔伤一案中 ，
他、 包工头、 韦某应承担的责任
比例， 然后按责任比例分摊赔偿
款。 经过田强法官的释法， 当日
下午 ， 张先生将18万元执行案
款， 打入了法院的指定账户。

法官说法

雇佣无资质施工者
雇主应负连带责任

法律规定， 建筑施工必须由
具有建筑资质的单位进行。 而本
案中， 房主张先生雇佣没有施工
资质的包工头在自家六层楼露台
违规建鸽子窝过程中， 明知包工
头没有施工资质， 还让其施工，
属于违法指示工作任务， 因此吴
某承担连带责任。

谈及法院为何只对张先生进
行强制执行时， 田强表示， 为及
时有效地保障案件当事人， 尤其
是民事受害伤方的合法权益， 法
律规定， 连带责任是指各个责任
人对外都不分份额， 不分先后次
序地根据权利人的请求承担责
任。 在权利人提出请求时， 各个
责任人不得以超过自己应承担的
部分为由而拒绝。

结合本案， 法院判决吴某 、
张先生连带赔偿， 并未划分二被
告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 那么法
院在接到韦某强制执行申请后，
就会全额先予执行有履行能力的
被执行人 ， 而在两名被执行人
中， 吴某为农业户口， 张先生为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 且有房产，
履行能力明显强于吴某， 因此法
院选择房主张先生执行， 目的是
能尽快将案款发放到伤者手中。

此外， 按法律规定， 张先生
在履行完赔偿韦某15万余元案款
后， 如果认为自己在韦某摔伤一
案中， 只占三分之一责任， 可以
另行起诉 ， 请求法院确认包工
头、 韦某应承担的责任比例然后
进行追偿。 一旦法院确认各方责
任比例后， 会依据责任比例划分
赔偿数额， 最终张先生只会支付
他自己应承担的赔偿数额。


